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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7 年 10月 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2016 年修订）》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拟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补充完善。 

《公司章程》的修订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

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

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

低持股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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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为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具备现

金分红条件的，公司应当采取现金分红进行

利润分配。 

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需对中小投

资者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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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二 

 

关于聘任陈坚先生为总经理的议案 

（2017 年 8月 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公司控股股东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推荐，聘任陈坚先

生担任公司总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的相关规定，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陈坚先生简历： 

陈坚先生，1963 年出生，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天

津市中药饮片厂厂长；天津市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天津中新杰保塑胶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华立达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天津新丰制药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天津中新药业提取中心党总支书记；

天津中新药业乐仁堂制药厂厂长、党委副书记；天津中新药业

滨海新区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天津医药集团津康制

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天津金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

副书记，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

总经理。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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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三 

 

关于公司与江西百思康瑞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2017 年 10月 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与江西百思康瑞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康

瑞”）签订中间体买卖框架协议, 协议的有效期三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每年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

币贰亿元。 

由于近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中间体价格成上涨趋势；加

之公司受京津冀环保治理力度不断增大的影响，将扩大部分中

间体的采购，原协议金额已经不能满足现有需求。鉴于此，公

司将与百思康瑞重新签订中间体买卖框架协议, 协议自生效之

日起有效期三年，按照市场公允的交易条件并结合公司目前现

状，预计本次交易每年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参股百思康瑞, 持有百思康瑞 30%股

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了公

司的关联交易。 

鉴于百思康瑞目前的工艺指标和未来产能基本符合与天药

股份新工艺的配套要求, 为了缓解公司部分产品产能瓶颈和整

体的环保压力，同时充分利用百思康瑞现有技术的工艺先进性，

天药股份委托百思康瑞加工部分产品的中间体，以中间体买卖

形式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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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方介绍 

百思康瑞经营范围：医药原料，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生产

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证经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57

万元，注册地为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工业园黄金堆，经营期限

从 2009 年 1 月 12 日至 2059 年 1 月 11 日。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将与百思康瑞签订中间体买卖框架协议, 协议有效期

三年。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原框架协议同时废

止。 

该协议约定委托加工中间体价格以待加工物料成本，加上实

际发生的加工费用作为计价依据。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百思康瑞作为公司部分产品中间体的外加工厂家，可以缓

解公司部分产品产能瓶颈和整体的环保压力，有效降低部分产

品生产成本，也会给公司增加一定的经济效益。此项关联交易

符合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

会产生同业竞争。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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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四 

 

关于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 年 10月 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将与天津市医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

司”）签订框架购销协议,有效期三年。按照市场公允的交易条件

并结合公司目前现状，预计本次交易每年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

民币叁亿元。 

销售公司是天津市医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 关联方介绍 

销售公司经营范围：兽药、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除外）、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包装材料、机械设备销售、技术

推广服务、计算机维修、展览展示、仓储服务、会议服务；兼

营广告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销售公司依靠天津市医药集团的平台，拥有良好的品牌影

响力。公司注册在天津市河东区，河东区政府对销售公司给予

各方面支持。销售公司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经营团队拥有 30

年以上的市场经营经验和销售大品种的成功经验，储备了非常

多的市场资源。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销售公司签订框架购销协议, 协议有效期三年。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上述协议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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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约定中间体框架购销,价格参照市场上的同种购销

活动，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价款。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销售公司拥有渠道优势和管理优势，部分中间体购销通过

销售公司进行，将利于降低公司的采购成本,更符合成本效益原

则，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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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五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017 年 10月 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股东单位推荐，李静女士、陈坚先生、

袁跃华先生、张杰先生、任石岩先生、王立峰先生作为第七届

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参加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 

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静女士,1972 年出生,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天

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

和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天津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天津药业药研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 

(2)陈坚先生，1963 年出生，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

天津市中药饮片厂厂长；天津市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天津中新杰保塑胶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华立达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天津新丰制

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天津中新药业提取中心党总支书记；

天津中新药业乐仁堂制药厂厂长、党委副书记；天津中新药业

滨海新区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天津医药集团津康制

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天津金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

副书记，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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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3)袁跃华先生，1974 年出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天津金耀氨基酸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4)张杰先生,1979 年出生,硕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天津市 131 人才建设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曾

任天津金耀集团药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合成研究室研究员、科研

部副部长,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技术支持部

部长,天津药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技术总监。现任天津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

务副总经理。张杰先生长期从事药品研发、生产技术开发工作,

先后参与 20 余个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参与研究的三项成果

通过天津市科委组织的成果鉴定,参与承担过多项天津市科委支

撑计划项目和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项目,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5)任石岩先生,1978 年出生,学士学位,会计师。曾参加天津

工委经委联合组织的高级财务人员研修班,天津经委组织的大型

企业集团后备干部培训。曾任天津金耀集团天药销售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长、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天津天药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工会主席。现任天津天药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6)王立峰先生，1976 年出生，学士学位，助理经济师。

曾任天津市天发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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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市天发药业进出口有限

公司董事长，天津天药药业（亚洲）有限公司董事，天津药业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美国大圣贸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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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六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7 年 10月 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推荐万国华先生、周

晓苏女士、俞雄先生作为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参

加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周晓苏女士，1952 年出生，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

系，管理学博士、教授。曾任南开大学会计学系讲师、副教授、

副主任，现任南开大学会计学系教授、南开大学会计专业硕士

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会计学专业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主讲

《会计学》课程 2009 年获得国家级精品课资助、2013 年获得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资助，已出版专业教材 20 余部，发

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2008 年荣获天津市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 

(2)万国华先生，1960 年出生，博士。现任南开大学经济法

系主任/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公司治理法制度研究室主任、教授、

博导。现兼任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首席大律师、天津股权交易所发审委专家、渤海海胜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天津市侨商会高级顾问、天津仲裁委

仲裁员等职。曾任四川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

山东石大胜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普尔顿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现任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银行

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法学会商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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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商

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主持《中国公司

治理评价》、《场外交易市场监管制度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

司法部和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著有《20 世纪末中国证券市场

大趋势》、《证券法》、《我国 OTC 市场准入与交易法律制度研究》

等著作 30 多部，发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若干问题研究》

等学术论文 200 多篇，天津市首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曾参与

我国 2005 年《公司法》、《证券法》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

法》等法规的制定与修订工作，现正参与新《证券法》的修改

工作。 

 (3)俞雄先生，1961 年出生，复旦大学理学士，中共党员。

历任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总经理；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

发促进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现任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主任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

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

有机化学专业委员会荣誉理事、理事、委员；《中国医药工业杂

志》编委；《世界临床药物》编委；《中国抗生素杂志》编委；《上

海医药》编委；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天津天

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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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七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2017 年 10月 30日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条款规定，经股东单位推荐，监事会确定翟娈女

士、张国娟女士作为第七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

人，参加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 

监事候选人简历： 

（1）翟娈,女,1979 年生人,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天

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人事部科长;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

司、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开发部科长、部长;天津金

耀药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

察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天津金耀集团

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2）张国娟,女,1980 年生人，硕士学位，中级会计师资格。

曾任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正主任科员，天津金耀氨基

酸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监事、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部部长。 

请各位股东审议。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4 

 

 


